
哪些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婚姻关系中的财产问题一直是大众关注

的热点，特别是房产加名、彩礼归属等实际问
题。了解相关法律规定，有助于夫妻双方明确
财产权益，预防纠纷。

父母出资购房的法律认定

婚前父母出资购房：全额出资且登记在子
女名下，认定为子女个人婚前财产；部分出资
且登记在子女名下，出资部分视为对子女个人
的赠与；登记在双方名下，原则上认定为对夫
妻双方的赠与。

婚后父母出资购房：有明确书面约定的按
照约定处理。无明确约定时，全额出资且登记
在一方名下视为对子女个人的赠与；部分出资
或登记在双方名下，原则上认定为对夫妻双方
的赠与。

婚前受赠属于个人财产，婚后受赠原则上
属于共同财产，但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
父母赠与的房产以登记时间为准，结合赠与意
思表示；车辆以登记名称为重要参考；现金需
有明确的意思表示证据。意思表示证据通常
为赠与声明、聊天记录、证人证言等。

借款与赠与的区分

有书面借款协议，认定为借款，属于夫妻
共同债务。无书面协议，综合考量出资时的意
思表示、当地婚姻习俗、出资后的资金流向、夫
妻双方的偿还行为等因素。

父母出资被认定为借款时，夫妻共同签
字或事后追认的属于共同债务，一方单独借
款但用于共同生活的属于共同债务，以夫妻
共同财产偿还；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由借款
人个人承担。

借款应当订立书面合同，赠与建议进行公
证，财产约定要采用书面形式，同时保留银行
转账凭证，注明款项用途，大额资金尽量避免
现金交易。

婚前房产加名问题

婚前一方全款购买的房产属于个人财产，
婚后加名视为赠与行为，房产转为共同财产，
需办理正式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婚前贷款
房产的婚前首付部分仍属个人财产，婚后共同
还贷部分及其增值属于共同财产，加名后原则
上认定为共同财产。

婚后房产加名问题

婚后共同购房，无论登记在一方或双方名
下，原则上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夫妻可以书面约定财产归属，约定应当采
用书面形式，建议进行公证，可约定婚前、婚后
财产归属，按份共有或共同共有。

特殊情形处理

婚前父母出资婚后子女还贷：父母出资部
分视为对子女个人的赠与，共同还贷部分及增
值属于共同财产。

“首付+还贷”模式：首付部分按出资性质
认定，还贷部分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彩礼的法律性质

彩礼的认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但合
理范围内的彩礼属于赠与行为。

彩礼返还情形：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
续，办理结婚登记但确未共同生活，婚前给付
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等。

房产分割原则

离婚时房产分割：协商优先原则，协商不成
由法院判决，考虑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

夫妻财产问题既涉及法律法规，也关乎家
庭和谐。夫妻双方在重大财产决策前应充分
沟通，对于彩礼、房产加名等重要财产事项，建
议通过书面形式明确约定，固定各方真实意思
表示，必要时进行公证，既保障权益，也能预防
纠纷。 （原庞博整理）

责编：田彦君 设计：王小敏 校对：徐敬韫 王映然

04 2025.7.4 星期五 法治

【案情回顾】

陈某与赵某曾是恋人，因家庭
矛盾、性格不合等原因决定分手。
此时，陈某希望从赵某处获得金钱
补偿，多次要求赵某写下借条作为
凭证，甚至以死相逼。赵某在无奈
之下，与陈某签下《借款协议》，协

议中载明赵某向陈某借款100万

元。但实际上，陈某并未向赵某支

付任何款项。分手后，陈某竟持借

条向法院起诉，要求赵某偿还这

100万元“债务”。

庭审中，双方均承认这份借款

协议实际上是分手补偿款的约定，

并非真实借贷。法院经审理认为，

该协议虽名为“借款”，但本质上是

附条件的赠与，即以双方分手为条

件成立的赠与合同。鉴于此，法院
认定双方不存在真实有效的借贷
法律关系，最终判决驳回陈某的全
部诉讼请求。

【律师说法】

公序良俗是不可逾越的法治
红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明
确规定，民事行为不得违反法律，
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本案中，陈某
以死相逼迫使赵某写下100万元

“分手费”借条，这种行为既违背公
序良俗，也不符合基本道德规范，

因此不具备法律效力。
很多人觉得有借条就能要到

钱，其实不然。民间借贷不仅需
要借条，更要有实际给钱的证
据。本案中，双方不存在真实的
借贷合意，也没有实际的借款交
付。依据我国民法典第六百七十
九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
贷款人提供借款时成立”的规定，
如果不存在借贷事实，那么借款
协议自然不具备法律效力。且该
借条的本质是有条件的赠与，一
般的赠与行为，在钱没有实际给
到对方之前，是可以反悔取消
的。况且本案中的赠与条件也不
符合基本道德规范和法律要求，

因此赵某依法有权拒绝履行。

【温馨提示】

在日常生活中，情侣之间处理
情感纠纷时，务必警惕“借条陷
阱”。要明确并非所有“白纸黑字”
的借条都具有法律效力，借条若脱
离真实交易背景，不仅无法保障权
益，反而可能成为对自己不利的证
据。此外，切勿试图通过胁迫、威
胁等手段让对方签订借条或其他
协议，这种行为不仅无法达到目
的，还可能涉嫌敲诈勒索等刑事犯
罪，面临严重的法律后果。

（山西恒烨律师事务所李晋阳
律师供稿 原庞博整理）

婚前房产婚后加名 离婚能分一半吗

举案说法 普法课堂普法课堂

【案例回顾】

男方小张与女方小秦于2021

年3月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一女。

婚后双方购车买房，日子过得还算

殷实。后来小张发现妻子小秦“出

轨”，两人为此争执不下，最后闹到

了报警处理的地步。自此之后，双

方分居。就在分居的一个月后，女

方小秦一纸诉状将男方小张告上

了法庭，请求解除婚姻关系，孩子

抚养权归女方，分割房产及车辆。

男方认为，继续存续的婚姻于他而

言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消耗，同意离

婚。但房产的首付是自己婚前的

房产处置所支付，婚后也是自己的

工资收入偿还，虽然婚后购房时房

本上加上了女方的名字，可男方认

为房子是自己的个人财产。

【法官说法】

男女双方当事人对房产“加

名”有着明显的认知差异，男方认

为加名仅是情感表达，女方则主张

“登记即是各半共同”。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规

定，一方的个人财产不因婚姻关系

的延续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有

约定的除外。故房产的首付款应

属于男方的个人婚前财产。

本案的特殊性在于，双方婚后

共同还贷，不动产权证书上登记为

共同共有，已经完成了物权变动。

但双方结婚时间并不长，女方对房

产的取得贡献甚小，也无证据证明

男方有将一半份额赠与女方的明

确意思表示。

该种给予行为一般是以建立、

维持婚姻关系的长久稳定并期望

共同享有房产利益为基础的。最

高法相关部门负责人也曾表示，

“人民法院在判决时会平衡各方利

益，既不能让一心一意为家庭付出

的一方既伤心又伤财，也不能让婚

姻成为获取不当利益的途径”。人

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要综合

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

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

等因素，综合认定获得房屋一方对

另一方的补偿及补偿的具体数额。

【温馨提示】

夫妻房产加名需谨慎！婚前

财产婚后加名虽可能转为共有，

但分割时法院会综合考量出资来

源、婚姻存续时间、贡献度及过错

等因素。建议婚前明确财产约

定，婚后加名前厘清权益比例，必

要时以书面协议固定，避免情感

破裂时争议升级。理性对待加

名，既是对婚姻的诚意，也是对自

身权益的负责。

（山西华炬（长治）律师事务所
裴婷婷律师供稿 原庞博整理）焦永强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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